
備查文號：民國106年12月20日遠壽字第1060003373號函
               民國107年05月31日遠壽字第1070001418號函
給付項目：■豁免保險費■一至六級殘廢保險金

■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

遠雄人壽超好心C型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MB1)

本險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107年05月31日起適用



(107)遠雄經代宣字第050號

注意事項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遠雄人壽
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本險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本商品保險保障部份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並非存款
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商品經遠雄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
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
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遠雄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
效（收到保單翌日起 算十日內）。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33.87%，最低19.75%；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其他相關資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洽遠雄人壽服
務據點（遠雄人壽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號28樓，免付費及申訴電話：0800-083-083）或網
站（網址：www.fg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疾病」之定義，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一日起或自復效日起所發
生之疾病。但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且罹患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所認定的新生兒
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項目之篩檢疾病者，不受前述自本契約生效日起須持續有效三十一日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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